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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营改增”试点期
收入归属保持不变

我市污染减排形势严峻

核
心
提
示

□记者 孙自豪

本报讯 我市污染减排工作形势严
峻，时间过半，但任务完成未过半，个别
重点减排工程建设进度严重滞后！

2013 年全市计划实施减排工程
111项。目前，61项已建成投运，30项
正在建设，20项建设进度滞后。其中，
列入国家减排目标责任书的6个重点
项目，有4个进度严重滞后；列入省减

排目标责任书的23个重点项目，有2个
进度严重滞后；列入市年度减排目标责
任书的82项重点项目，有5个进度严重
滞后、9个尚未动工。我市有关部门已
对进度严重滞后的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污水处理厂等8个重点减排项目实施
挂牌督办。

针对这一严峻工作形势，昨日下
午，我市召开污染减排工作推进会，通
报问题，分析形势，研究措施。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在会议上
强调，污染减排是政治任务，必须高度
重视。人民群众对环保事业、安全生产
空前关注，国家对污染减排考核处罚力
度空前严厉，我市污染减排形势空前严
峻。污染减排是系统工程，必须严格责
任。污染减排是约束性指标，必须全面
完成。一要严格目标考核。减排目标
完成、减排项目落实、减排监测体系建
设运行是减排工作的三条“红线”，也是

三条“底线”，各县（市）、区及各企业要
不折不扣按期完成，决不能拖全市后
腿。二要加强督促检查。各县（市）、区
要明确专人负责，搞好统筹规划，落实
保障措施，加快建设进度。主要领导要
实地督导，少讲干不成的理由，多想干
成事的办法。要一月一督察，一季度一
通报，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三要强
化媒体监督，让更多的人关心减排，用
更有效的办法推动减排。

国家重点减排项目 4个进度严重滞后
省重点减排项目 2个进度严重滞后
我市召开会议，对进度严重滞后的新安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等8个重点减排项目实施挂牌督办

下月起，打车时要认准新发票
我市“营改增”试点工作届时将铺开，未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可继续享受

□新华社记者 韩洁 高立

作为我国两大主体税种，增值
税和营业税都属于共享税。增值税
大部分收入归中央享有，营业税大
部分收入归地方享有。“营改增”后，
中央与地方收入分成将如何调整一
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为确保从8月1日起“营改增”试
点顺利扩至全国范围，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
发文，明确试点期间收入归属保持
不变，原归属地方的营业税收入，改
征增值税后仍全部归属地方，改征
增值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也全
部归属地方。

此外，按照即征即退政策审批
退库的改征增值税，全部由地方财
政负担。改征增值税收入不计入中
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基数。试点期间因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发生的财政收入变化，由中
央和地方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相关规
定分享或分担。

通知指出，改征增值税试点前
服务贸易出口原免征营业税部分仍
由地方负担，新增加的改征增值税
出口退税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
与地方按92.5∶7.5的比例负担，地方
应负担的部分通过年终结算据实上
解中央。

不少企业存在疑问，在“营改
增”试点工作实施前，纳税人已经按
照有关政策享受了营业税税收优
惠，在8月1日后，这些税收优惠政
策能否继续享受？市国税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剩余税收优惠政策期
限内，企业可继续享受有关增值税
优惠。

按照相关规定，个人转让著作
权、残疾人个人提供应税服务、航空
公司提供飞机播洒农药服务、试点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及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
免征增值税。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

而新开办的企业，以及从事个体经
营的军队转业干部或随军家属，自
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其提供的
应税服务3年内免征增值税。持就
业失业登记证并从事个体经营的人
员，在3年内按照每户每年8000元
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另外，符合条件的安置残疾人的
单位、提供管道运输服务的一般纳税
人，还可按照相关规定，对增值税实
行相应的即征即退政策。详情请咨
询国税热线：12366。

市国税局征收管理科科长刘文

明提醒，按照我市“营改增”试点工作
的有关部署，从8月1日起，“1+7”行
业均将出具由国税部门监制发行的
新版发票，市民乘坐出租车、公交车、
长途客车等，需加以辨认。

同时，如企业冠名的专用发票存
量较多，可延长使用到10月31日。

刘文明介绍，由于纳税人信息传
递工作还在进行，加上不断有新的
纳税人注册登记，目前我市还有个

别纳税人没有完成在国税部门的信
息确认和登记，这些符合“营改增”
条件的企业近期可主动到所在辖区
的税务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并在7月
22日后免费领取国税发票。领取
时，纳税人可根据自己的经营习惯，
自愿选择机打、定额或手写发票，其
使用的发票种类和使用数量可与之
前使用的地税发票一样，保持不
变。从8月1日零点起，这些发票即
可正式使用。

下月起，出租车、公交车、长途客车发票将“变脸”
市国税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

许利强介绍，此次“营改增”税制转换
涉及我市4200余户企业，目前已完成
信息确认和登记的3400余户。

“营改增”试点范围是“1+7”：“1”
即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
空、管道等运输服务；“7”即现代服务
业的7个行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
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
咨询服务以及广播影视服务。

他说，“营改增”后，由于税率降
低或计税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市试点
行业中90%的企业的税负将会不同
程度地降低，小微企业受益最大，其
税负可望降低40%左右。其中，从事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将实行17%的税
率，从事交通运输业实行 11%的税
率，从事其他部分现代服务业实行
6%的税率，而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
额在500万元以下）提供应税服务，其
增值税征收率均为3%。

另外，对于一般纳税人（年销售
额在500万元以上）来说，“营改增”
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其购进固定资
产、货物和服务的进项税额可以抵
扣，企业计税依据也将大大降低。之
前按营业税征收不能享受出口退免
税的出口劳务企业，“营改增”后也将
享受退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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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可继续享受3

小微企业税负
可望降低40%左右1

□记者 韩铁栓 李迎博 通讯员 朱春风

从8月1日起，我市“营改增”试点工作将
全面铺开。记者昨日从市国税局获悉，“营改
增”后，出租车、长途客车、公交车发票将“变
脸”。此外，在“营改增”实施前已经按照
有关政策享受了营业税税收优惠
的纳税人，在8月1日后的剩余税
收优惠政策期限内，可继续
享受有关增值税优惠。

（资料图片）


